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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人文关怀的思考——语言传播杂记之三十 

作者： 张 颂  

关键词： 语言传播 人文关怀┊阅读：355次┊ 

广播电视语言传播，最重视“体现时代精神，充满人文关怀”。所谓“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”，就必须“以

科学的理论武装人，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，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，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”。当前，我们要大力宣传、认

真落实“三个代表”的重要思想，广播电视自身就要首先做到“三个代表”，而人文关怀不能不是一个重要方面。  

一  

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，就应该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。我们必须了解人民

群众的所思所想，必须认识自己的责任。这责任，实实在在地表现为字字句句的一丝不苟，掷地有声，及于耳、入于

心。  

至今，字音的错误屡见不鲜，词语的乱用俯拾即是，难道这不是责任感不强的表现吗?有的人尽管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一

级甲等，却仍然犯常识性语音错误。“窗明几净”的“几”念成上声，是“几次”呢，还是“几时”呢?其实，应该是茶

几、几案、泛指桌子的意思，读作阴平声。瑰丽的“瑰”、氛围的“氛”，读作阴平声，但是在说“玫瑰”、“气氛”

的时候，都是重轻格式，念轻声，如果还念阴平声，这两个词就变成了中重格式，很不自然，显得做作，听起来别扭，

好像语音规范就得是这个样子，会引起对‘规范’的误解和反感。语音的正误，决不仅仅是知识水平高不高的表现，它

直接影响受众的接受，干扰受众的收听收视进程。这正是我们在人文关怀方面的阙失，决非无足轻重，不可漠然对之。

 

有人总把字音问题看作小儿科，甚至不屑一顾。这种态度，就会使他们远离规范，并同受众产生隔阂。如“是否”的

“否”字，数年来，有人一直念“fao”(上声)，汉语拼音里，从来没有这个拼法，汉字里也找不出这个念法，但是，为

什么却出现在我们电视传播的有声语言里呢?难道这个音非常难以改正吗?根据一般人的经验，大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就

能念对，而且会成为习惯。问题恐怕就出在“不以为然”上，甚至还会认为别人在吹毛求疵。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本来

一句很精彩的话，由于“一字之差”被人议论，注意力转移，后面的话就听不清了；也许主持得很出色，如果总有语音

差错，这主持也就“稍逊风骚”了。  

老舍先生说过，话剧的台词不好，那就是用话“锯”人家的耳朵。我们千万不要“我行我素”，不顾受众的耳朵，丢掉

语言传播中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。  

二  

人文关怀还表现在同受众的交流上。我们如何看待受众?有两种错误的观点值得注意。  

其一：受众是“上帝”。这种观点是迎合、媚俗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一味哗众取宠、招欢买笑，以“乞求”上帝的“垂

怜”。不惜重金悬赏，公然宣传宿命，反复张扬“私语”，一再摹写“物欲”，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只顾享受“一次性垃

圾餐”的食客，追求重利轻义的商贾。似乎只要“受众”喜欢(其实是心造的幻影)，就千方百计、想方设法地说出来，

什么自尊自重，都可以抛到脑后。为什么有的节目至今还在“庸俗搞笑”、“拜金主义”上大做文章，不就是因为离开

这些，就会减少财源嘛。  

其二：受众是“群氓”。这种观点是孤高、自傲的一种基本心态，昂着头，眯着眼，动不动启发一下；托着腮、翘着

腿，时不时告诫几句，以“指点”大众的“迷津”。把人民群众看作是不谙世事、只字不识的白丁，没有自理能力、需

要处处呵护的孩提。一条消息，不加上点儿作料，不加以稀释，受众就“听不懂”；一个道理，不变化点儿修辞，不换

个说法，受众就“没兴趣”。新闻报道，有时事政策，只能多作浅显点拨；天气预报，刮风下雨了，必须提醒穿衣戴

帽……“话不说不明”，贴近受众，一定要事无巨细地、掰开揉碎地说个“透彻”，否则，那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让受

众自己去思考，恐怕是会“不理解”或者想偏了的。  

这样，在语言传播中，从“过”与“不及”两方面，都遗忘了真正的人文关怀，空置了语言传播者的社会责任，浪费了

语言传播的时空效率，而且，平添了语言传播的负面影响。  

三  

究竟用什么去进行人文关怀?应该摒弃小农经济的狭隘眼界，应该拒绝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，应该警惕后殖民文化心态

腐蚀。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，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，我们的本土话语特质，是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和独特形式。广

播电视传播，尤其是语言传播，理应填充经验历史的话语内涵，着意讲述英雄民族的心路历程。这是其他国家，其他民

族所难于描绘的景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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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，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

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，影响他们发展的

最大障碍是什么。回答不是食品、住房

或医疗卫生，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。[1] 

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，给弱势群体

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，…… 

·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

作者：罗晓娜┊ 2006-05-29 

  一、 媒介与管理  媒介管理，顾

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

问题。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，其性

质、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

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，与之对应

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。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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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此，广播电视传播，尤其是语言传播，必须建立自己的传播体系，必须实现自己的美学理想。例如：传播观念、传播

格局、传播形态等。  

我们需要创新。目光短浅的追新求异、集怪猎奇的“克卤之路走不通，跟在别人后面爬行，是懒汉懦夫的作为。虽然可

以获得眼前的瞬时欢娱、蝇头小利，失去的却是文化的疆域和领土。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，要舍得花费心血，付出劳

动。从人文关怀的角度，是否可以作如下设想：  

一是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，清除语言文字的污染。尽可能使每一个字、每一个音、每一句话都合乎规范，“不

因善小而不为”，持之以恒，紧抓不放；  

二是尽快建立节目专利制度，保护创新节目的传播权。鼓励节目制作群体深入生活，调查研究，发挥智囊团的集体智

慧，开发崭新的节目形态，唱响主旋律，提倡多样化；  

三是精心策划制作重点节目，认真倾心撰写并反复多次修改稿件，尽量达到厚积薄发、字字珠玑、悦耳动听、赏心悦

目。要拣选世界文化的珍宝，弘扬民族文化的精髓，充分显示“这就是中华民族的”、“这就是中国的”，独树一帜；

 

四是吁请全国人大迅即为传媒立法，在“依法治国”、“以德治国”的方略下，以法律为准绳，维护传媒的正确导向和

健康格调，限制和禁止传媒的惟利是图、沉渣泛起。给广大受众以监督权，可以起诉传媒的越轨言行，败诉的传媒必须

受到制裁，从赔偿受众的精神损失，直至被吊销营业执照；  

五是大力培训和考核传媒的业务人员，经常从人品和作品两个方面进行评价，特别强调人文关怀，考察是否真正尊重受

众，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，尽心竭力引导受众，充分发挥传媒的教育鼓舞和审美愉悦功能；认真研究、借鉴国外和港台

主要媒体的传播经营策略，吸收其先进经验，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。一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争取向大

国强势媒体的前沿地位奋进；  

六是加强广播电视理论的研究，特别是同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。在研究中突出人文学科的各个层面，多种角度深入

探索，开阔学术视野，开展学术争鸣，反对学术浮躁，倡导优良学风。当代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，应该在理论研究中得

到显现和张扬。这样，其成果就不会是拾人牙慧、邯郸学步的了。  

四  

去年，世界知识出版社出了一本《莫多克传》。今年，《读书》第三期发表了张西明先生的文章：《传媒帝国的诱

惑》，见解独到。有一段话很有针对性，现摘引如下：  

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，莫多克逐渐征服了现代新闻业历史最为悠长的英国。在那里，他使曾经以高雅严肃风格著称的

《泰晤士报》变成了“流行报纸”……并通过其控股的“天空卫视”(Sky)决定了全体英国人能看到什么样的卫星电视节

目。最后逼迫得英国人近年来连连通过各种公益广告大声疾呼，“别再给我们(文化的)麦当劳了，还回我们的莎士比亚

吧!”  

张西明先生呼吁：在全球化时代，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精华与精神，不使我们的后代一天天在“大众”、“流行”之类

的旗号下餐饮着“垃圾餐文化”长大，最后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文化的“根”，实在是一个必须未雨绸缪的大

问题。  

其实，我国早就发表过有关的介绍和许多精辟的论述。为什么至今还需要“大声疾呼”呢?加入世贸组织，紧迫感、责任

感使我们觉出了“燃眉之急”，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怎不令人严肃对之、深长思之?  

“三个代表”已经指明了方向，就看我们如何“责无旁贷”、“心无旁骛”地贯彻了。  

(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  

【责任编辑：李立】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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